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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女士：

《 2 0 0 3 年收入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謝謝你六月七日的來函。我們的回應如下：

如 我 們 與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周 梁 淑 怡 議 員 在 上 次 法 案 委

員 會 會 議 後 討 論 時 表 示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時 草 案 的 第 3 ( c )條 中
“度假旅程”的定義已足夠清晰地反映政策立場。我們不可

能在法例中列出所有可見的情況。我們知悉現草案的條文亦

為會計及稅務界別專業人士所接納。一如其他的稅務規則，

稅務局將發出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 (指引 )，解釋條文的
仔細釋義及運作，包括有關就公幹和度假合併的旅程的開支

分攤基準。我們亦將於草案進行二讀辯論時承諾發出有關指

引。

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承諾，我們將於草案進

行二讀辯論時，確認草案第 5 條有關視為應評稅利潤的新比
率生效日期的安排。同時，我們已向稅務聯合聯絡小組及其

他專業團體確認了有關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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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促請議員支持《 2 0 0 3 年收入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。
政府打算在六月二十五日恢復進行二讀辯論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蔣志豪       代行 )

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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